
「全民認識 CRC，讓兒少為自己發聲」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講座  

 簡章  

  兒童免於暴力傷害、保障其發聲權利，並使每一位兒童都有機會發

展潛力，本會倡導落實兒童權利公約（CRC），以宣導講座方式執行。 

一、 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三)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四)協辦機關：桃園市各國小、國、高中（職）學校 

二、 辦理地點：桃園市各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 

三、 申請時間：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10年 7月 31日截止受理，依先

後順序登記額滿為止，講座場次預計辦理 20場次。 

四、 實施時間：自 110年 9月 1日起，至 110年 10月 29日止，承辦單

位與學校協調後確定講座日期，以便安排講師。 

五、 申請方式：請將申請表傳真至 03-4916999或 E-mail至

s200222@cyc.tw，並請來電確認。 

六、 參與人次：每場次 100-500人。 

(視疫情狀況，依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集會人數辦理) 

七、 辦理方式： 

(一) 每場次進行 1小時（1節課），確切時間與各校協調後排定。 

(二) 講座內容： 

時間 內容 

5分鐘 CRC影片簡介 

50分鐘 CRC專題演講 

5分鐘 問題詢問、有獎徵答 

八、 協助事項： 

(一) 講座進行期間，需請學校協助拍照。 

(二) 每場次懸掛布條，並實施滿意度回饋問卷抽樣。 

(三) 每場次結束後，請於一週內將問卷併同活動照片檔案寄回桃園

「張老師」中心，以瞭解活動滿意度。 

(四) 各校場次及時間依桃園「張老師」中心排定的時間為準，各校

排定之場次請勿任意更改或取消，以免影響其它學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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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認識 CRC，讓兒少為自己發聲」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講座 

申請表 

申請學校  電子信箱  

地    址  

聯絡人  處室  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  傳真  

講座地點          □一般教室  □階梯教室  □會議室  □禮堂 

講座時間 
第 1優先：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第 2優先：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對象年級  人數  

講座期待 

 

 

講師交通 □自行前往，車子可停                    □專車接送    

設備器材 演講場地器材有：□單槍 □電腦 □布幕 □麥克風 □音響 

 

備    註 

1.本申請單請於 110年 7月 31日前傳真或Email寄送，利於講座安排。 

2.傳真或Email寄送後，請來電確認。 

3.請學校協助安排場地，及提供交通路線圖。 

4.若各校選擇講座時間相同，將以申請先後次序為優先安排之依據。 

5.若校方有更換承辦窗口，請聯繫本中心，以避免接洽內容有落差。 

◎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桃園「張老師」中心承辦人-顏小姐聯繫。 

電話：（03）491-6999分機 22，傳真：（03）491-7555 

E-mail：s200222@cyc.tw 

 


